
第八課 背約違律的百姓 (8:1-14) 

何西阿書 (8)  (參考答案) 

 

1. 根據本章以色列人在何事上得罪了神？他們的結果如何？ 

以色列人 丟棄良善，他們立君王，卻不由神。他們立首領，神卻不認。他們

的匠人製造牛犢，用金銀為自己製造偶像。他們投奔亞述，以法蓮賄買朋黨，

他們在列邦中賄買人。所以，他們得罪了神，遭受了以下許多的懲罰。所種

的不成禾稼，就是發苗也不結實，即便結實，外邦人必吞喫。即使他們用口

吹角！敵人必如鷹來攻打耶和華的家，因為這民違背神的約，干犯神的律法。

他們因君王和首領所加的重擔，日漸衰微。仇敵必追逼他們。他們必被打碎，

被剪除。 

不但如此，以色列人更擅自增添祭壇獻祭取罪。約書亞 22:19 記載，以色列

人不可以在聖殿的祭壇以外另築別壇獻祭。但耶羅波安立北國時，自作主張

在伯特利和但兩處設立金牛犢，又設祭壇供以色列人獻祭。當時神也特別差

神人警告耶羅波安（列王記上 13:1-10）。此後，以色列人為了便利獻祭擅自

增添祭壇，但他們所獻的祭和壇都是神所憎惡的，因此增添他們的罪惡。所

以，神為他們所宣告的律法即使寫了萬條也形同虛設，他們所獻的祭完全無

效，不過是自食他們所獻的祭肉而已。神不但不理會他們所獻的，反而 “必

記念他們的罪孽，追討他們的罪惡…，要降火焚燒他的城邑，燒滅其中的宮

殿” 。（14 節） 


